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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

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召开公司 2016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2021 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存
续期展期的预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 2016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 48 个月， 即 2016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1
日，经过一次展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至 2021 年 6 月 21 日。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2016 年
度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

根据《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
的存续期届满前 2 个月，如持有公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经持有人会议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单次延长期限不超过六个月。 ”

2021 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同意对 2016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进行展期，展期期限不超
过 6 个月，调整后的存续期届满日为 2021 年 12 月 21 日。

本预案尚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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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亚药业”）及全资子公司浙江东邦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邦药业”）、江西善渊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渊药业”）和上海右手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右手”），2020 年 4 月 16 日至 2021 年 4 月 16 日， 共计收到政府补助
40,699,193.88 元。 其中， 收到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 19,696,000.00 元， 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
21,003,193.88 元。 上述补助明细如下：

（一）与收益相关补助：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获 得 补 助 单
位 资金到账时间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补助依据

1 东亚药业 2020 年 5 月 收个税手续费 200,791.35 《中华人 民共和 国个 人
所得税法》

2 东亚药业 2020 年 5 月 收专利授权奖励款 20,000.00 三门县科技新政十条
3 东亚药业 2020 年 5 月 出口信用保险补贴 162,600.00 三财发 〔2020〕29 号
4 东亚药业 2020 年 5 月 服务外包出口奖励 50,000.00 三财发 〔2020〕29 号
5 东亚药业 2020 年 5 月 高新技术和机电产品出口奖励 180,000.00 三财发 〔2020〕29 号
6 东亚药业 2020 年 6 月 企业技术改造 142,300.00 三财发 〔2020〕29 号
7 东亚药业 2020 年 7 月 强化“两化融合 ”发展 500,000.00 三财发 〔2020〕29 号
8 东亚药业 2020 年 7 月 强化技术创新合作 94,000.00 三财发 〔2020〕29 号
9 东亚药业 2020 年 7 月 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奖励 300,000.00 三财发 〔2020〕29 号
10 东亚药业 2020 年 8 月 2019 年度上市政策奖励 4,547,800.00 三政发 〔2011〕32 号

11 东亚药业 2020 年 8 月 企业初评工作经费补助 ： 企业
（胡安·伊格纳西奥·卢恩戈 ） 100,000.00 三财发 〔2020〕29 号

12 东亚药业 2020 年 8 月 企业初评工作经费补助 ： 企业
（拉玛克瑞什南·阿茹尔） 100,000.00 三财发 〔2020〕29 号

13 东亚药业 2020 年 8 月 用人单位吸纳就业社保补贴款 48,059.11 浙财社 [2019]40 号 、台政
办发 [2020]20 号

14 东亚药业 2020 年 8 月 用人单位吸纳就业社保补贴款 24,174.36 浙财社 [2019]40 号 、台政
办发 [2020]20 号

15 东亚药业 2020 年 8 月 2020 年第一批创新券补助款 40,000.00 三科〔2020〕9 号
16 东亚药业 2020 年 9 月 国内发明专利年费补助款 12,140.00 浙政办发[2016]152 号
17 东亚药业 2020 年 9 月 企业引才奖励 ：企业 （方天天 ） 6,000.00 三财发 〔2020〕29 号
18 东亚药业 2020 年 9 月 企业引才奖励 ：企业 （陈飞飞 ） 6,000.00 三财发 〔2020〕29 号
19 东亚药业 2020 年 9 月 企业引才补贴 ：企业 （李云） 3,000.00 三财发 〔2020〕29 号
20 东亚药业 2020 年 9 月 企业引才补贴 ：企业 （王子昊 ） 3,000.00 三财发 〔2020〕29 号
21 东亚药业 2020 年 9 月 企业引才补贴 ：企业 （张苗） 3,000.00 三财发 〔2020〕29 号
22 东亚药业 2020 年 10 月 2020 年中央外经贸扶持资金 37,000.00 浙财企 [2020]59 号

23 东亚药业 2020 年 10 月 省中小企业发展 （竞争力提升工
程 ）奖补管理创新 26,000.00 三财企发〔2020〕9 号

24 东亚药业 2020 年 11 月 招用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就业补
贴款 19,000.00 三人社 [2020]20 号

25 东亚药业 2020 年 11 月 两化融合项目补贴款 660,000.00 三财企发〔2020〕10 号
26 东亚药业 2020 年 11 月 2020 年第二批创新券兑现款 20,000.00 三科〔2020〕19 号
27 东亚药业 2020 年 12 月 2020 年赴外招聘补贴款 12,000.00 三人才办〔2018〕20 号

28 东亚药业 2020 年 12 月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培训补贴款
（131 人 ） 162,160.00 -

29 东亚药业 2021 年 2 月 三门县高危行业企业主要负责
人和安全员培训费补贴款 5,400.00 台应急 〔2020〕17 号

30 东亚药业 2021 年 2 月 三门县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补贴
款 650.00 台应急 〔2020〕17 号

31 东亚药业 2021 年 2 月 收个税手续费 74,173.9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所得税法》

32 东亚药业 2021 年 4 月 2020 年上市政策兑现款 9,803,200.00 三政发 〔2011〕32 号

33 东邦药业 2020 年 4 月 2018 年度科技型企业研发投入
补助款 225,700.00 临财企 [2020]6 号

34 东邦药业 2020 年 5 月 19 年个税手续费返还 15,648.8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所得税法》

35 东邦药业 2020 年 7 月
省级新产品 （头孢妥仑匹酯 、青
霉胺 、盐酸头孢卡品匹酯 ）鉴定
补贴

90,000.00 临财企 [2020]15 号

36 东邦药业 2020 年 8 月 2020 年度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
管理专项补助 2,160.00 临财行 [2020]15 号

37 东邦药业 2020 年 9 月 D-青霉胺精制方法专利产业化
补助 100,000.00 临财企 [2020]27 号

38 东邦药业 2020 年 9 月 7-ANCA 中间体工艺技术开发
补助 500,000.00 临财企 [2020]27 号

39 东邦药业 2020 年 9 月 2019 年度企业新培养引进人才
薪酬补助 180,000.00 临人社综[2020]35 号

40 东邦药业 2020 年 9 月 2019 年国境外研修培训经费补
助 18,000.00 临科[2020]25 号

41 东邦药业 2020 年 11 月 企业专利授权奖励 50,000.00 临财企 [2020]41 号
42 东邦药业 2020 年 11 月 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 40,000.00 台政办发[2020]20 号
43 东邦药业 2020 年 11 月 以工代训补贴 602,250.00 临人社综[2020]60 号

44 东邦药业 2020 年 12 月 2019 年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补
助 15,000.00 临财企 [2020]46 号

45 东邦药业 2020 年 12 月 2019 年度科技型企业研发投入
补助 241,100.00 临财企 [2020]51 号

46 东邦药业 2020 年 12 月 2019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 5,500.00 临人才领 [2020]5 号 、临
政办法[2019]84

47 东邦药业 2020 年 12 月 2020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 6,500.00 临人才领 [2020]5 号 、临
政办法[2019]84

48 东邦药业 2021 年 1 月 以工代训补贴 45,750.00 临人社综【2020】60 号

49 东邦药业 2020 年 12 月 重点排污单位在线监控系统运
维补助 30,600.00 临环[2020]82 号

50 东邦药业 2021 年 3 月 2020 年个税手续费返还 30,129.91 《中华人 民共和 国个 人
所得税法》

51 东邦药业 2021 年 3 月 2021 年中小 微企业 招用 毕业 2
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社保补贴 110,829.40 临政办发[2015]91 号

52 善渊药业 2020 年 5 月 个税手续费返还 554.77 《中华人 民共和 国个 人
所得税法》

53 善渊药业 2020 年 6 月 稳岗补贴 21,137.00 赣人社字〔2017〕339 号
54 善渊药业 2020 年 6 月 2019 年工业高质量发展考评奖 30,000.00 彭字〔2020〕1 号
55 善渊药业 2020 年 8 月 技能提升补贴款 17,500.00 赣人社字〔2019〕3 号

56 善渊药业 2020 年 8 月 疫情期间企业招工宣传补贴及
新招员工补贴 29,200.00 彭府发 〔2020〕1 号

57 善渊药业 2020 年 8 月 2020 年工业园区企业吸纳城乡
贫困劳动力补贴 9,000.00 彭府办字〔2020〕19 号

58 善渊药业 2020 年 9 月 疫情期间企业员工生活 、交通补
贴 9,750.00 彭府办字〔2020〕19 号

59 善渊药业 2020 年 10 月 稳岗补贴 828,360.00 赣人社发〔2020〕9 号

60 善渊药业 2020 年 11 月 国家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补
助资金 200,000.00 彭府发 〔2020〕26 号

61 善渊药业 2020 年 12 月 以工代训补贴 181,200.00 赣人社字〔2020〕241 号

62 善渊药业 2021 年 3 月 2019 年度企业研发投入奖励补
助 714.95 彭府办字〔2017〕75 号

63 善渊药业 2021 年 3 月 2020 年个税手续费返还 1,029.80 《中华人 民共和 国个 人
所得税法》

64 上海右手 2020 年 5 月 2018 年下半年个税手续费返还 421.4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
人所得税法》

65 上海右手 2020 年 5 月 2019 年度个税手续费返还 58.2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
人所得税法》

66 上海右手 2020 年 11 月 2019 年稳岗补贴 2,259.00
国 发 〔2017〕28 号 、沪 府
发 〔2017〕76 号 、社 厅 发
〔2017〕129 号

67 上海右手 2021 年 3 月 2020 年个税手续费返还 391.7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
人所得税法》

合计 21,003,193.88
（二）与资产相关补助：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获得补助
单位 资金到账时间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补助依据

1 东邦药业 2020 年 9 月 制造业发展奖励 5,500,000.00 临财企 [2020]38 号

2 东邦药业 2020 年 12 月 头孢类原料药产业升级项目
（二期 ）补助 999002 14,100,000.00 发改产业[2020]1253 号

3 东邦药业 2020 年 12 月 VOC 在线监测系统及超标报
警系统建设补助 96,000.00 临环[2020]85 号

合计
=SUM (ABOVE)
\# “#,##0.00 “
19,696,000.00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政府补助》等相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类型，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获得的上述政府补助资金中，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 21,003,193.88 元， 全部
计入当期损益；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为 19,696,000.00 元，全部计入递延收益。 上述收到的政
府补助将对公司的损益产生一定积极影响，最终将以注册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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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乌克兰风场有限公司（Wind� Farm� LLC）
签署了乌克兰尼克尔斯克和曼古斯区 800MW风电项目合同，合同金额为 9.99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为 67.16亿元。 该项目位于乌克兰国家顿涅茨克州马里乌波尔市， 项目工程主要内容为建设总装机
800MW的风电场、330KV升压站及外送线路的设计、采购、施工、安装，调试、试运行等工作。 项目总
工期 32个月，质保期 24个月。

本项目合同尚待满足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后生效。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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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暨现金分红说明会

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4月 29日（星期四）15:00-17:00。
● 会议召开形式：本次说明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在线交流相结合的形式召开。
● 参与方式：投资者可在 4月 27日前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选择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予以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召开 2020 年度业绩说明

会暨现金分红说明会（以下简称“本次说明会”），就公司 2020年度业绩情况及现金分红方案的相关事
宜予以说明。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形式
本次说明会将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星期四）15:00-17:00 以现场和网络相结合的形式召开。 其

中：
现场会议时间为 15:00-16:00， 地点为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22 号海赋国际大厦 A 座 703 会

议室；
网络在线交流时间为 16:00-17:00，交流平台为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等人员将参加本次说明会，就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情

况及现金分红方案的相关事宜予以说明，并回答有关问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 4月 27日前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选择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予以回答。
2、投资者可现场参加本次说明会，也可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与公

司进行交流。
五、其他事项
关于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投资者可自 2021 年 4 月 29 日起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观看本次说明会的相关文字记录。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积平
电话：010-58381999
传真：010-58382133
邮箱：zgsd@sinohydro.com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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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至 3 月新签合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1 月至 3 月，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新签合同总额约为人民币
2,313.05亿元，同比增长 30.96％。前述新签合同总额中，国内新签合同额约为人民币 1,821.96亿元，同
比增长 89.67%；国外新签合同额折合人民约为 491.09亿元，同比减少 6.17%。 国内外水利电力业务新
签合同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920.94亿元。

2021年 3月，公司中标合同金额在人民币 5亿元以上的单个项目有：
单位：人民币 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1 河北省雄安新区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快线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重新招标）一标段 35.35
2 安徽省天长泛美航空大学城及周边道路配套设施项目 18.25
3 四川省化工路改造工程、化工东路一段道路建设工程等五条路设计-施工总承包标段 12.27

除已公告的乌克兰尼克尔斯克和曼古斯区 800MW 风电项目（详见公司临 2020-14 号公告）外，
公司 2021年 3月新签合同金额在人民币 5亿元以上的单个项目有：

单位：人民币 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国内项目
1 河南省南阳市医圣祠文化园建设项目投资人+EPC 总承包 26.55

2 江苏省南京“兴智中心”东、西片区公共配套设施工程工程总承包
（EPC）合同 34.33

3 山东能源上海庙至山东特高压外送通道阿拉善基地 400MW 风电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合同 24.16

4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石鼓水源工程土建及安装施工工程 22.27

5 广东省韶关市中鑫能源始兴县马市镇 500MW 农光互补光伏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 19.98

6 河北易县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土建及金属结构安装工程施工合同 19.55

7 山东省济南国际标准地招商产业园基础设施 （先行区片区 ）园区
市政道路及管网一期工程施工总承包 (一标段 ) 11.56

8 重庆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一期工程 11.21
9 云南省 TB 水电站输水发电系统土建及金属结构安装工程 9.03
10 江苏省金湖安丰 99MW 风电场项目总承包合同 8.24
11 江苏省金湖安晟 99MW 风电场项目总承包合同 8.16
12 四川省成都市第七再生水厂二期项目施工合同 6.87

13 安徽（淮北）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人居环境改善工程安置房二期
项目 5.77

国外项目
14 印度尼西亚图阿瑞 1 水电站项目 32.61
15 赞比亚非洲动力煤业有限公司 300MW 燃煤电站项目 30.71
16 缅甸曼德勒 300MW 联合循环电站项目 21.96
17 越南 USBL 180MW 风电 EPC 项目 16.05
18 乌干达阿奇瓦 （ACHWA）40MW 多功能水电站 15.81
19 南非罗斯普尔特铁矿项目基础设施工程 15.65
20 印度尼西亚 KKU 红土镍矿工程服务协议 13.3
21 安哥拉扎伊尔省姆班扎刚果新机场设计建设供货安装工程项目 10.1
22 加蓬金克莱下游水电站项目 9.49
23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跨萨瓦河新桥项目 7.48
24 菲律宾 SMR 50MLD 污水处理项目设计建造项目 6.28
25 安哥拉雪山稀土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5.5

以上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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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1年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4 月 28 日（周三）下午 13:00-14:0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 会议交流平台：上海证券交易所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周五）17:00 以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通

过电子邮件（邮箱：ir@shenhua.cc）发送给本公司，本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解答。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2021 年一季度报告将于 2021 年 4 月 24 日披露。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本公司一季度业绩及经营情况，本公司将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举办“中国神华 2021 年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
进行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加。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1 年一季度业绩及经营情况与投资

者进行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 召开时间：2021 年 4 月 28 日（周三）下午 13:00-14:00
2.� 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3.� 交流平台：上海证券交易所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本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等。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 投资者可注册、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路演中心平台（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周三）下午 13:00-14:00 在线参与业绩说明会，本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
的提问。

2.� 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周五）17:00 以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通
过电子邮件（邮箱：ir@shenhua.cc）发送给本公司，本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5813� 1088、5813� 3355、5813� 3399。
邮箱：ir@shenhua.cc。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路演中心查看业绩说明会的召

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21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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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瀚蓝转债”赎回暨摘牌的第五次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1年 4月 27日
● 赎回价格：100.023元 /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1年 4月 28日
●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即 2021 年 4 月 28 日），“瀚蓝转债”将停止交易和转股；本次提前

赎回完成后，“瀚蓝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22 日连续

16 个交易日内有 10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瀚蓝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根据《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满足“瀚蓝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瀚蓝转债”的议案》，同意行使公司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对赎回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瀚蓝转债”全部赎回。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募集说明书》的有关
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瀚蓝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具体赎回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时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

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转股期内，如果瀚蓝环境 A 股股票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0 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 瀚蓝环境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
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的票面总金额不足人民币 3,000 万元时，瀚蓝环境有权按面值加
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2×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2：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 2021年 3月 1日至 2021年 3月 22日连续 16个交易日内有 10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

低于“瀚蓝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已满足“瀚蓝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 2021年 4月 27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瀚蓝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 100.023 元 / 张（债券面值及当期应计利

息）。
计算公式如下：

1、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2×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2：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计息年度（2021年 4月 7日至 2022年 4月 6日）票面利率（i）为 0.40%；
计息天数（t）：自 2021年 4月 7日至本次赎回日 2021年 4月 28日（算头不算尾）共 21天。
每面值当期应计利息为 IA=100*0.4%*21/365=0.023元
2、赎回价格 =债券面值 +当期应计利息 =100+0.023=100.023元 /张
（四）关于投资者债券利息所得扣税情况说明如下：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人

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即可转债赎回
金额为 100.023元 /张（税前），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 100.018 元 / 张（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
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
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
的居民企业，实际派发赎回金额 100.023元 /张（税前），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3、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 2018[108]号）规定，自 2018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6 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债券市
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
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赎回金额派发赎回款，即派发赎回金额 100.023元 /张。

（五）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瀚蓝转债”赎回提示公告至少 3 次，通知“瀚蓝转债”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
项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即 2021 年 4 月 28 日）所有在中登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瀚蓝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影响。

（六）赎回款发放日：2021年 4月 28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记减持有人相应的“瀚蓝转债”数额。已办理全面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
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七）交易和转股
赎回登记日 2021年 4月 27日（含当日）收市前，“瀚蓝转债”持有人可选择在债券市场继续交易，

或者以转股价格 20.20元 /股转为公司股份。 可转债持有人可向开户证券公司咨询办理转股的具体
事宜。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即 2021年 4月 28日），“瀚蓝转债”将停止交易和转股。 本次赎回完成
后，“瀚蓝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 风险提示
（一）赎回登记日（即 2021年 4月 27日）收市前，“瀚蓝转债”持有人可选择交易，或者以转股价格

20.20元 /股转为公司股份。 赎回登记日（即 2021 年 4 月 27 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瀚蓝转债”将
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并将按照 100.023 元 / 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瀚蓝转
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二）如“瀚蓝转债”持有人持有的“瀚蓝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提前解除质押和冻结，
以免出现无法交易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因目前“瀚蓝转债”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100.023元 / 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
股或卖出，可能面临损失。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相关规定，注意投资风险。
四、 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7-86280996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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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4月 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麓松路 680号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区

六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5
普通股股东人数 4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73,333,54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73,333,5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333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43.333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戴立忠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4 人，公司在任董事戴立忠、曹亚、彭铸、范旭出席会议，林亮、喻霞

林、乔友林、贲圣林、沈建林、朱锦伟、方媛因出差请假。
2、 公司在任监事 2 人，出席 1 人，在任监事谭寤出席会议，赵亚彬因出差请假，监事候选人周鑫

列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彭铸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3,298,828 99.9799 34,712 0.020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3,261,840 99.9586 71,700 0.0414 0 0.0000
3、 议案名称：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3,283,421 99.9710 50,119 0.029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3,289,121 99.9743 32,412 0.0186 12,007 0.0071

5、 议案名称：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3,279,248 99.9686 42,285 0.0243 12,007 0.0071
6、 议案名称：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3,289,121 99.9743 32,412 0.0186 12,007 0.0071
7、 议案名称：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3,279,248 99.9686 54,292 0.0314 0 0.0000
8、 议案名称：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3,289,121 99.9743 32,412 0.0186 12,007 0.0071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51,621,47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10,023,3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1,617,000 99.3865 71,700 0.6135 0 0.0000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5,107 26.8690 13,900 73.1310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1,611,893 99.5046 57,800 0.4954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 公 司 2020 年 度 利
润分配预案

21,230,590 99.6634 71,700 0.3366 0 0.0000

4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1,257,871 99.7914 32,412 0.1521 12,007 0.0565

5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 公 司 关 于 2021 年
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21,247,998 99.7451 42,285 0.1984 12,007 0.0565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 1、2、3、4、5、6、7、8 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 2、4、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荣律师、彭星星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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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限

制性股票部分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 5,404.7642 万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 1.29%，授予日为 2017

年 11月 6日，涉及回购注销人员为 1396 名，回购价格为 3.3173 元 / 股，回购总金额为 179,292,468.63
元,回购总金额即为印花税计税总金额。

2、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4,195,329,495股减至 4,141,281,853股。
3、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

购注销手续。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9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因为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安军、徐茂林先生分别持有的应被回购注销的 12,000�股、32,000�股限制性股票因个人原因被司
法冻结，无法办理回购注销。 为不影响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的进程，公司将分两次对相关限
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具体如下：

第一次回购注销：公司本次先将除安军、徐茂林先生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以外其他 1396 位激励对
象持有的共计 5404.7642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第二次回购注销：待安军、徐茂林先生持有的 12,000�股、32,000�股限制性股票解除冻结或出现
其它可以办理回购注销的情形后，公司再将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 44,000股予以回购注销。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经出具了《验资报告（报告号为
XYZH/2020CDAA90001）》。

一、公司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7�年 6�月 30�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北京
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议案。

2、2017年 9月 1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
案》、《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 的议
案》等议案；

3、2017年 10月 11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上述议案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进行了披露，同时还披
露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公司已对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关于 本次激励计划拟激
励对象的异议。 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
行了说明，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 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 独立意见，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具了相应法律意见。

4、2017年 10月 27日，公司召开 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
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并办理授予权益所必需
的全部事宜。

5、2017年 11月 5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调整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所作的决定履 行了必
要的程序，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公 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具了相
关意见。

6、2017年 12月 15日，公司发布了《关于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152），首次授予 1484 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 14,232.4743 万股，授予价格为每股 3.76 元，授
予日为 2017年 11月 6日，首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17年 12月 20日。

7、2019年 1月 10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决定回购注
销已离职或非执行职务死亡的 86名激励对象所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709.5639万股，同时公
司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未成就，回购注销公司第二个解锁期对应的限制性股票 4056.8731 万股，合
计 4766.437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12%。回购价格为调整后的 3.608元 /股。独立董事发表了独
立意见，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具了相关意见。 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8、2019�年 1�月 10�日，2019�年 1�月 28�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
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决定回购注销已离职或非执行职务死亡的 86�名激
励对象所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709.5639�万股，同时公司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未成就，回
购注销公司第二个解锁期对应的限制性股票 4,056.8731 万股，合计 4,766.437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 1.12%。 回购价格为调整后的 3.608元 /股。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
具了相关意见。 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9、2020�年 7�月 31�日，2020年 8月 17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以及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决定回购注销公司被激励对象所获授的第三个解锁期对应的限制性
股票 5,409.1642�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29%。 回购价格为调整后的 3.3173�元 /股。 独立董事
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具了相关意见。 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10、2020年 12月 19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同意将本期限制性股票数量 5,409.1642万股调分两次进行回购注销，
第一次回购注销 5404.7642万股，第二次回购注销 4.4万股。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回购注销原因
1、回购注销原因：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未成就
（1）第三个解锁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
在 2017年至 2019年的三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财务业绩指标进行考核，公司财务业绩指

标达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解除限售的条件。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以 2016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基数，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90%。

（2）第三个解锁期业绩考核目标作废的说明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告》（XYZH/2020CDA90033），合并报

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13,291,621.67 元， 以 2016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2,681,887.02�元为基数，2019年的增长率为 -41.85%，低于考核目标的 90%，未达到股权激励计划规
定的解锁条件。

（二）本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价格和资金来源
1、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第三个解锁期内所对应的限制性股票 5,409.1642万股。
2、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及资金来源授予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3.76元 /股。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
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鉴于公司实施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8元；2018年第三季度权益分配方案，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2 元；2019
年第三季度权益分配方案，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6958 元；2019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2.3元，因此，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3.3173元 /股（小数点保留后四位）。

本期应支付限制性股票回购款 179,438,431.19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注：实际回购价格为 3.76-0.08-0.072-0.0606958-0.23=3.3173042，本公告所有回购款均按照实

际回购价格计算。
（三）本次回购注销实施情况
（1）2020�年 7�月 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2020

年 8月 17日，公司召开了 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做出决议，决定回购注销公司被激励对象所获
授的第三个解锁期对应的限制性股票 5,409.1642�万股，该部分股票均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 在办理注销过程中， 激励对象安军、 徐茂林先生分别持有的应被回购注销的 12,000� 股、
32,000�股限制性股票因个人原因被司法冻结，无法办理回购注销。因此，公司于 2020年 12月 21日召
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
公司分两次对相关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先将除安军、徐茂林先生合计持有的被冻
结的 44,000�股以外的其他 1396位激励对象持有的共计 5404.7642�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3） 本次回购注销公司应支付限制性股票回购款 179,292,468.63元，回购总金额即为印花税计税
总金额，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4） 待安军、 徐茂林先生合计持有的被冻结的 44,000�股解除冻结或出现其它可以办理回购注
销的情形后，公司再将其回购注销。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4,195,329,495 股变更为 4,141,281,853 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

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 、 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1,310,295,793 31.23% -54,047,642 1,256,248,151 30.3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885,033,702 68.77% ——— 2,885,033,702 69.67%
三、总股本 4,195,329,495 100.00% -54,047,642 4,141,281,853 100.00%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

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对于本次已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对应的股份支付费用已在 2019年度因解锁条件未满足冲回，已经会计师审计。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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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4月 30日（星期五）14:00—15:30
●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直播结合文字互动方式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投资者可于 2021年 4月 28日（星期三）17: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有关问题预先通过电子

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证券部邮箱（xyzqb@xinya-cn.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1年 4 月 16 日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详情请
见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本公司 2020 年年度业绩和经营情
况，公司拟于 2021年 4月 30日 14:00—15:30召开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通过视频直播结合文字互动方式召开，本公司将针对 2020年年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法定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4月 30日（星期五）下午 14：00—15: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视频直播结合文字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赵战兵先生、 财务总监陈华辉先生、 副总经理杨文华先生、 董事会秘书 HUANG�

JUAN（黄娟）女士等公司管理层（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下午 14:00—15:30，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演中心，在线参与

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复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二）17:00 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有关问题预先通过电

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证券部邮箱（xyzqb@xinya-cn.com），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陈静女士
电话：0577—62866852
传真：0577—62865999
邮箱：xyzqb@xinya-c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

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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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1.30 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1/4/23 － 2021/4/26 2021/4/26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1 年 4 月 12 日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0 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3,139,746,626.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1.3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081,670,613.80 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1/4/23 － 2021/4/26 2021/4/2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本次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
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
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中凯信创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 扣税说明
1、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

85 号） 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
至 1 年(含 1 年)的，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免征个人所得税。 公司本
次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30 元。 待个人股
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
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17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
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 号）有关规定，其股息
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
人民币派发，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17 元。

4、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的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

每股人民币 1.30 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人：李立民先生、肖明华女士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0535-3031588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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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1 年 4 月 16 日
●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4,899.2 万股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的相关规定，依据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已完成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具体情况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2021 年 2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
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出具了核查意见，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一）授予股票来源和种类：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 A 股普通股股票
（二）授予日：2021 年 2 月 26 日
（三）授予价格：6.99 元 / 股
（四）授予人数及股票数量：本次激励计划向 536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4,899.2 万股
（五）拟授予数量与实际授予数量的差异说明：
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日确定后至激励对象缴款期间，原 548 名激励对象中，12 名激励对象

因工作岗位变动、职级职务调整或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其所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最终本
次激励计划实际登记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548 名调整为 536 名， 公司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由 4,996.3 万股调整为 4,899.2 万股。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实际授予情况与第十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一致。

（六）激励对象名单及实际授予登记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

股 ) 获授权益占授予总量比例 获授权益占授予时总股本的比
例

曹中彦 副总经理 60 1.22% 0.03%
奉定勇 董事 45 0.92% 0.02%
杨波 董事、财务总监 45 0.92% 0.02%

于莉 董事 、 董事会秘
书 30 0.61% 0.01%

重要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人员和
业务骨干等（532 人 ） 4,719.2 96.33% 2.13%

合计 4,899.2 100.00% 2.21%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安排情况
（一）有效期
本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

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48 个月。
（二）限售期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之日起算， 且授予日和解除

限售日之间的间隔为 12 个月。在限售期内，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予以限售，
不得转让、不得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激励对象因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发股票红
利、股票拆细等股份同时按本计划进行锁定。 解除限售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
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三）解除限售安排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
权益数量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
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
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
之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大华验

字[2021]000191 号），截至 2021 年 3 月 24 日止，公司已收到上述 536 人缴纳的货币出资人民币
342,454,080.00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48,992,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
币 293,462,080.00 元。

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213,939,223.00 元，股本为 2,213,939,223.00 元，截
至 2021 年 3 月 24 日止， 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262,931,223.00 元， 股本为人民币
2,262,931,223.00 元。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8,992,000 股已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完成登记，

并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收到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48,992,000 48,992,0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2,213,939,223 0 2,213,939,223
总计 2,213,939,223 48,992,000 2,262,931,223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增发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342,454,080.00 元，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八、限制性股票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的规定，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
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照解除限售比例进行分期确认。董事会已确定本
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1 年 2 月 26 日， 根据测算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各期
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股 / 亿元
授 予 的 限 制 性 股 票 数
量 需摊销的总费用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4,899.2 3.89 1.99 1.30 0.54 0.07
说明：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数量相关，还与

实际解除限售的数量有关，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